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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 

婚 禮 借 用 禮 堂 申 請 表  

借堂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(星期   ) 

時   間：    時    分  至     時    分 (共 3 小時 ) 

婚禮正式開始時間：      時    分  

基本資料：  男方  女方  

姓   名    

所屬教會 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 

(信徒編號：        ) 

其他：           

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 

(信徒編號：        ) 

其他：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   

地   址    

電   郵    

父親姓名    

母親姓名    

證婚人姓名    

所屬堂會牧師  

簽署推薦  

  

證婚牧師：自行聯絡：                牧師     由本會安排  

是否在本會簽發結婚證書：是    否  

婚禮總負責人姓名 *：                   (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) 

申請教友借堂優惠 (詳情請參閱「婚禮借用禮堂須知 WED/001」 )：申請      不申請   

借用其他場地：  茶會場地 (304-6/地下有蓋操場 )  

需要      不需要  

綜合禮堂 (301-3 室 ) 

需要      不需要  

*婚禮總負責人：申請人須指定一人為總負責人，負責與本會辦公室職員聯絡及安排。
並請留意此負責人不應於婚禮內同時擔任其他崗位。  

 

本人已閱畢「婚禮借用禮堂須知 WED/001」，明白所有注意事項，本人願意承諾遵守一
切規則。  

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欄由本會職員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接納借堂申請                不接納借堂申請  

 申請人類別：非本會信徒  

       本會登記信徒 (可 /不可享會友借堂優惠 )  

       神召會香港區總議會註冊同工  

證婚牧師：   職員簽署：   

  收表日期：   

 


